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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

 (武汉) 

 

中地大（汉）研字［2017］1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开展 2017 年博士生指导教师 

遴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    根据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地大校办发〔2015〕5 号）（附件 1），今年继续开展博士

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遴选工作要求 

    1. 请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严格按照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

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（修订）》规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申报

条件及要求组织初选，未达到遴选条件的不得推荐。 

2. 申请人需填报的材料：①《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请

表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；②《申请表》中列举出的

所有代表性论文、专著、发明专利、所获奖励、科研项目及其他

相关证明材料等复印件，用 A4 纸双面复印。在申请表中仅需填

写符合文件要求的科研项目和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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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复印件提供方式：学术论文提供刊物封面、目录及论文

全文复印件；专著提供封面、目录、封底；获奖证书和专利证书

及其他相关证明复印件；检索文章须附检索证明。 

申请材料装订要求：《申请表》应与代表性成果复印件装订

成册，《申请表》在上，代表性成果复印件在下，共 3 份。 

3. 属于文件规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人员只需填写

《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    4. 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按一级学科申报，思想政治

教育和土地资源管理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申报，申请人应

向每个博士点归口管理的学院提出申请。 

    5. 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填报《2017 年初选新增博士生

指导教师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

盖章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：学位办）。 

   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对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和指导博士生的

条件进行全面评议，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确定初选名单。参加

表决的人数应不少于委员数的三分之二，其中赞成票应不少于参

加表决人数的三分之二，且不少于该委员会全体委员人数二分之

一，方为有效。 

6. 学位办对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选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

审核，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材料退回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 

申请人及学院提交书面材料的同时须提交相应表格电子档。 

7. 在各级评议过程中，申请人及其亲属均应回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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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受纪律处分或发生 A 级教学事故的教师，3 年内不具有博

士生导师申报资格。 

二、具体时间安排 

1. 3 月 20 日前，申请人向博士点归口管理的学院提交申报材料。 

2. 3 月 31 日前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初选名单报送学位办。 

3. 4 月 10 日前，公示申报材料。经核实，申报材料中存在不 

实或虚假填报现象，将取消其申报资格，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 

1. 申请人须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填写申请表，在申请表中只需

填写符合文件要求的科研项目和成果，并对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

进行承诺。申请人的成果复印件不退回，请申请人自己留底。 

    2. 《申请表》中的“可支配经费”是指学校科研管理系统中

查询到的可支配科研经费。各学院统一在科研管理系统审核可支

配经费数，到科学技术发展院审核科研项目合同经费、获奖及成

果鉴定、论文检索情况。 

3. 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地大校办发[2015]5 号）文件规定的“近三年”是指 2014 年 1 月

1 日－2016 年 12 月 31 日；“近五年”是指 2012 年 1 月 1 日－2016

年 12 月 31 日。 

    4. 各学院负责人需要对申请人所填表格中的各项内容进行

认真审核后签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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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请各单位及时通知相关人员，务必高度重视此次博士生指导

教师遴选工作，严格把好初审关，确保遴选工作顺利完成。 

 

联系人：何卫华 叶静 王蕾 

联系电话：67885154 

E-mail：xwb5154@gmail.com 

 

附件:  

1. 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(修订) 

2. 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请表 

3. 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

4. 2017 年初选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情况汇总表 

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研究生院 

2017 年 3 月 1 日 

 

 

 

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研究生院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1 日印发 

 


